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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總統制已成為許多民主國家所普遍採用的政府體制，但對

於半總統制如何影響族群衝突，既有文獻少有相關的探討。本文

試圖從總統議會制以及總理總統制所提供的誘因機制，探討半總

統制次類型在不同的府會關係下，如何影響族群抗議。本文以

1985-2003 年期間採用半總統制且有族群分歧的民主國家作為研

究對象，進行量化研究。本文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

相較於總理總統制國家的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以及總統議

會制國家的一致政府時期，總統議會制國家的分立政府時期將增

加族群抗議的強度。本文在文後也提供個案分析，以探討半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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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次類型效果的內生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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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半總統制已成為許多民主國家所普遍採用的政府體制

（Samuels and Shugart, 2010），
1
 半總統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管是半總統制的制度源起、制度本身的特性以及制度的影響與演

化，都受到學界廣泛的重視（吳玉山，2011），其中又以探討制度

源起與演化的研究較為少見，
2
 而探討制度本身特性與效果的研究，

較為多見。在制度效果的研究中，關於如何以制度設計來緩解族群

團體間的衝突，是冷戰結束後，許多國家所面臨的重大挑戰（Lijphart, 

2002），也是比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課題，但對於半總統制次

類型的效果與影響，在目前既有文獻上的探討，卻仍是相當缺乏（Lee 

and Lin, 2014; Saideman et al., 2002; Selway and Templeman, 2012），

因此本文欲探討半總統制次類型以及府會關係對於族群抗議的影響，

期望能對相關理論作出貢獻，並提供制度設計上的建言。關於半總

統制次類型，學者已提出許多不同的分類方式，例如，吳玉山（2011）

依半總統制的運作模式，將半總統制區分成四種次類型，分別是：

准內閣制、換軌共治、分權妥協以及總統優越；又如，Skach（2005）

依據選舉結果，將半總統制區分成三種次類型，分別是：鞏固的多

                                                        

1. 根據 Samuels and Shugart（2010），半總統制民主國家的數目，在 2005 年已超越了內閣

制與總統制民主國家的數目。然而，根據筆者對 2017 年 Polity IV 資料的分析結果，民主

國家中（依據 Samuels and Shugart 的定義，凡是連續五年得到 Polity IV 民主分數 5 分以上

的國家，界定為民主國家），採用內閣制的國家有 36 個；採用總統制的國家有 30 個，採

用半總統制的國家則最少，只有 28 個，這顯示半總統制雖然已非最多民主國家所採用的

政府體制，但數目仍然相當多，且與採用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的數目非常相近。 

2. 這是因為制度一經選擇，通常有其僵固性，改變不易且較為少見，所以上游研究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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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政府、分立多數政府（即共治）以及分立少數政府。本文採用的

是 Shugart and Carey（1992）的分類方式，也就是依總統是否有獨力

罷黜總理權，將半總統制區分成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這兩種次

類型。本文之所以採用 Shugart and Carey 的次類型，一方面是因為

這兩位學者的分類方式廣為許多學者所使用，並且已有許多實證分

析證實這種分類對許多政治現象具有解釋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除

了 Shugart and Carey 的分類是依據「憲政規範」，其他絕大多數的

分類都是依據「憲政實踐」，
3
 但後者因為較易隨時間、行為者的

策略與各種因素的改變而改變，而且涵蓋太多其他因素的效果，使

得半總統制制度本身的規範效果難以測量，而且目前也還未有學者

建構縱橫斷面（Time Series Cross Section; TSCS）、可供比較分析的

大型資料庫，所以本文先聚焦於 Shugart and Carey 依據「憲政規範」

區分的兩種半總統制次類型，探討其如何在不同的府會關係下，影

響族群抗議的強度。  

本文以 1985-2003 年期間採用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作為研究對

象，來進行量化分析，最後再輔以個案研究，以確認制度與族群衝

突之間的因果方向。因為本研究分析的國家皆為民主國家，在這些

國家中，族群團體針對掌權團體很少發動流血衝突（ antiregime 

rebellion），因此本文對族群衝突的分析，將聚焦於族群團體針對

掌權團體所發動的非暴力抗議事件（ antiregime protest），而且抗

議的主軸為族群議題。在本文中，族群衝突與族群抗議被當做同義

詞使用。  

本研究執行了以下幾種統計分析，分別是：有序勝算對數模型

                                                        

3. 依據蘇子喬（2011），憲政實踐是「憲政規範此一變項和其他變項（如，府會一致性、政

黨體系、總統與國會的策略立場等）交互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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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ed probit model）、校正縱橫斷面的標準差模型（ linear 

regression with 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and     ），以及隨機

截距的分層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這些模型可以分別處

理以下問題，包括：依變數本質上是順序尺度變數的問題；TSCS 資

料所常有的異質變異與時間自相關的問題；各國間的族群團體衝突

強度可能並不相同的問題；以及本文自變數少有時間面向上的變異

的問題等。本研究發現，不管執行哪一種統計分析，本文的假設都

得到一致的支持，也就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相較於總理總

統制所有時期以及總統議會制的一致政府時期，總統議會制的分立

政府時期比較不利於族群衝突的緩解。此外，關於各國採用特定半

總統制次類型的原因，既有文獻中並未找到任何與族群抗議等族群

政治因素相關的證據，相對的，政治傳統等結構性因素具有顯著的

解釋力，這說明半總統制次類型對於族群抗議的強度而言，的確是

個外生性因素，故無內生性問題存在。  

貳、文獻回顧 

自從 Duverger（1980）提出半總統制的概念後，有好長一段時

期，因為 Duverger 所提出的定義不夠精確，致使學界對半總統制的

名稱存在不同看法，並且對於總統究竟該有多大的權力才算得上是

半總統制國家，以及半總統制內部的制度歧異性過高，半總統制作

為一政府體制類型，是否具有解釋力等，也有許多爭辯。這些混亂

的現象，雖然後來並未完全消除，但自從 Elgie（2008）簡化 Duverger

對半總統制的定義，將總統有相當實權這個條件拿掉，學界對半

總統制的定義以及對半總統制國家的名單逐漸形成較高的共識。



6 東吳政治學報/2018/第三十六卷第三期 

 

針對這些國家的憲法規定，Elgie 與許多學者進一步參照 Shugart and 

Carey（1992）的分類法，將之區分為兩種半總統制次類型：總統議

會制與總理總統制，然後進行各種半總統制次類型效果的研究。  

Shugart and Carey（1992）的半總統制次類型分類標準，是看總

統獨力罷黜總理權的有無，當總統有權單方面免除總理職務，屬於

總統議會制國家；當總統無權這麼做，則屬於總理總統制國家。在

關於半總統制次類型效果的研究中，最常見的依變項主要聚焦於內

閣穩定以及民主穩定（吳玉山，2011；Elgie, 2011b），
4
 但沒有學

者以族群衝突為依變項，以跨國比較的方式，探討半總統制次類型

的影響。同樣的，在研究政治制度如何緩解族群衝突的學者中，也

沒有學者聚焦於這個問題，他們關注的制度變項包括：聯邦制、選

舉制度、政黨體系以及政府體制等等（Saideman et al., 2002; Selway 

and Templeman, 2012），但政府體制的比較主要著重於對總統制與

內閣制的探討，即便納入半總統制，學者對此體制的討論也比較少，

或將總理總統制的效果等同於內閣制，總統議會制的效果等同於總

統制，但並未在理論上探討為何這兩種半總統制次類型可以分別和

內閣制與總統制等同，也未單獨測量兩種半總統制次類型的效果差

異。在半總統制廣為許多族群分歧國家所採用的情形下，半總統制

研究與族群衝突研究這兩個領域的少有交集，毋寧是令人相當訝異

的，而這也是本文的研究動機，希望能藉由探討半總統制次類型如

                                                        

4. 也有學者並未採用次類型的比較法，而是分別比較半總統制在不同情境（如共治 vs.非共

治）下的經濟投票情形，請參見 Hellwig and Samuels（2008）。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在

政黨總統化這個現象中，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會有相似的影響，請參見 Samuels and 

Shugar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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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響族群抗議，對這兩個研究領域做出貢獻。
5
 

在以內閣穩定或民主穩定為依變項的半總統制研究中，多數學

者都有類似的發現，也就是相對於總統議會制，總理總統制總是表

現得比較好，這是否也意謂著，在緩解族群衝突的效果上，總理總

統制也會有比較好的表現呢？另外，總統議會制的表現一定不好嗎？

還是會隨著府會關係的變化，而有不同的表現？雖然 Graham et al.

（2017）指出，能夠促進民主穩定的制度設計，也比較能夠緩解族

群衝突，然而，他們的研究主要聚焦於民主穩定，並未深入分析制

度與族群衝突之間的關係，而且他們的制度變項中，也未包含半總

統制次類型，所以他們的結論是否正確，以及我們是否能推論，因

為總理總統制有利於民主穩定，所以就代表這種體制也比較能夠有

效的緩解族群衝突，還有待檢驗。而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以下

進入到本文的理論與假設。  

參、理論與假設 

為了推導制度的效果，以下先說明族群安全困境理論。根據此

理論，族群團體為了掌控政府而互相競爭，而這會造成族群團體的

安全困境（Saideman et al., 2002）。族群團體之所以要掌控政府，是

因為政府對他們來說，是其安全的最大潛在威脅，他們深怕當政府

落入其他團體的掌控之下，將傷害他們的生存與福祉。而這樣的恐

懼是相互強化的，只要有團體企圖掌控政府，便會引發其他團體的

                                                        

5. 蘇子喬（2015）曾探討半總統制在何種制度安排下，可以實現共識民主的精神，以及哪種

半總統制次類型具有共識民主的精神，然而該文並未探討制度安排對族群衝突的影響，也

未進行實證分析。關於共識型民主理論的討論，請參見 Lijphar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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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進而加入競爭，結局便是所有團體都將因不理性的競爭付出

代價，並且變得更不安全。根據這個理論，能夠推導制度的效果：

凡是能促進族群團體安全感的制度，應當能夠有助於緩解族群衝突；

而能讓族群團體感到安全的制度，便是能夠讓他們參與決策，並且

阻止或否決不利於他們的決策的制度。這個理論被許多學者所引用，

以推導不同政治制度的效果差異，但還沒有學者用以推論與探討半

總統制次類型的效果差異。  

儘管如此，Elgie（2011b）的論點，可與前述的族群安全困境理

論相互參照，再依據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加以修正後，從而推導

出半總統制次類型效果差異的假設。雖然 Elgie 關切的是半總統制次

類型與民主表現之間的關係，但是其對半總統制次類型的制度邏輯

與效果有很深刻的討論與觀察，可以將之應用至族群關係的研究上。

首先，讓我們先了解總統議會制的制度邏輯與影響。Elgie 認為，在

此半總統制次類型下，因為總統與國會皆可使內閣下台，內閣同時

對總統與國會負責，所以總統與國會會有很強的誘因不停的互相對

抗，以求爭取對內閣最大程度的掌控。對抗到最後的可能結果包括：

組成總統內閣、組成國會內閣（亦即進入共治，在共治下，總統與

總理不同黨，而且總統的政黨未加入內閣），或者總統與總理雖不

同黨，但合組聯合內閣，進入所謂的分立行政權，但不管是總統內

閣也好，或是國會內閣、行政權分立也好，這些內閣的形成往往只

是暫時性的妥協，非常不穩定，即便府會合組聯合內閣也難有實質

且長久的行政權分享，隨時都可能再回到府會對抗的情境，與下一

次暫時性的妥協，如此不停循環下去。根據 Elgie 的理論可推導出以

下結論，在總統議會制之下，不管府會對抗後所產生的妥協是組成

總統內閣或是總統釋出組閣權，進入到共治或分立行政權，由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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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妥協都是暫時的，且極其不穩，所以不是影響民主表現的關鍵性

因素；比較關鍵的因素是半總統制次類型，如果是總統議會制此一

次類型，則其「府會永不停歇的對抗，以求極大化對內閣的掌控權」

的制度運作邏輯，將使民主倒退或崩潰。  

然而，根據國內許多學者的看法（吳玉山，2002；李鳳玉，2001；

沈有忠，2006），總統議會制不必然造成府會對抗與爭權，總統的

政黨是否掌握國會過半席次（亦即府會關係是分立或一致）是決定

性因素，將此點因素納入考量後，再依據 Elgie 的論點，總統議會制

在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時期可預期會有以下的差異。總統議會制下

的分立政府時期，
6
 因為府會雙方都想爭取對內閣最大程度的掌控，

且都有能力單方面罷黜總理，導致爭權不斷，衝突不斷，並不利於

族群和諧，例如總統在共治時期，為求能更大程度的掌控行政權，

可單方面罷黜總理，結束共治。又如國會對總統的內閣也能夠進行

倒閣，以組成國會內閣，大幅架空民選總統的決策影響空間。不管

是上述兩種情形中的哪一種，都顯示總統議會制在分立政府時期，

行政權是處於一種高度浮動、不穩定的狀態，隨時都可能發生權力

                                                        

6. 本文所指的分立政府時期，是以總統的政黨未掌握過半數席次來界定，資料來源為 IFES 

election guide 以及 DPI2015 這兩個資料庫。本文所分析的個案中，有少數國家曾發生總統

的政黨在國會選舉時，和其他政黨結盟，例子包括克羅埃西亞 2000 年、馬達加斯加 1993

年、塞內加爾 2001 年和斯里蘭卡 2000 與 2001 年的國會選舉。在這些例子中，克羅埃西

亞和斯里蘭卡都是總統的政黨和其所參與的選舉聯盟，在是否掌握過半數席次這件事情上，

有同樣的結果；馬達加斯加則不然，其於 1993 年的國會大選中，並未有任一政黨贏得過

半席次，但總統 Albert Zafy 的政黨 UNDD 和其他政黨合組的選舉聯盟 CSDDM 則掌握過

半席次，這樣的國會政黨體系一直持續到 Albert Zafy 於 1996 年被彈劾為止。此外，塞內

加爾在 2001 年國會選舉中，總統所參與的聯盟席次率過半，但總統的政黨的席次率資料

則查不到。以總統的政黨席次率未過半或是以總統政黨參與的聯盟席次率未過半，作為分

立政府的界定，並不影響本文的推論結果，文後只呈現以總統的政黨席次率做為府會關係

分類標準的統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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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主的變化，由於行政權的爭奪對於代表各族群團體的政黨而言，

都是最為看重的事情（Samuels and Shugart, 2010），而且除非府會

合組聯合內閣，
7
 否則都是零和的賽局，在府會永不停歇爭奪行政

權的衝突過程中，各黨與各族群團體都相當沒有安全感，不只權力

遭致敵對陣營單方面終止的一方難以接受，而可能訴諸體制外的抗

爭，而且暫時掌握權力的一方也同樣惶惶不安，因為手中的行政權

同樣可能隨時被挑戰，此種因權力可能隨時被剝奪的不安全感，不

斷相互強化了不同政黨和族群團體之間的衝突，並可能使各政黨和

各族群團體間的意識型態更為極化。  

相對的，總統議會制在一致政府時期卻能避免這些問題，有利

於緩解族群的衝突，因為此時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屬於同黨，而且彼

此的關係是相互制衡但卻基本友好的。制衡之處在於，由於總統與

國會分別由人民選出，總統的選民為全國選民，國會則由選區的選

民所選出，總統與國會議員所要對之負責的中位選民未必相同，所

以國會未必喜歡總統所提出的人事任命，也未必支持總統所欲推動

的法案，總統同樣也未必支持國會偏好或通過的法案，而且總統多

半有程度不等的解散國會權，也可能有立法否決權，國會則有倒閣

權，彼此可相互制衡；友好之處則在於，雖然府會雙方存在制衡關

係，但在一致政府下，府會雙方通常不會真的使用倒閣與解散國會

權來相互制衡，而頂多以此相要脅，在政策上相互攻防或讓步。
8
 因

此，總統議會制在一致政府時期裡，便不太可能發生 Elgie 所描述的

                                                        

7. 即便總統的政黨和國會其他政黨合組聯合內閣，但這樣的合作關係也可能因內閣成員無法

達成妥協而破局，此時總統可單方面罷黜總理，國會各黨也可發動倒閣，和上述的兩種情

形及其可能效應，都是類似的。 

8. 即便反對黨想發動倒閣，在一致政府下，成功的機率通常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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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衝突與激烈對立的情形，從而有效降低族群衝突的機率。而府

會雙方相互制衡的關係，又能確保各方利益得到比較好的保障，從

而提升各個族群團體的安全感。  

至於總理總統制的制度邏輯，Elgie 認為，由於在這種政府體制

下，內閣只對國會負責，因此總統與國會各黨的最佳策略是相互協

商。這是因為沒有內閣免職權的總統不可能完全掌控內閣的任命，

總統若欲毫不妥協便使國會同意並且支持所有內閣人事是不可能的，

而若因此造成內閣人事與政策的停滯，責任將由不願妥協的總統擔

負；相對地，若總統願意與國會合作，國會也會有合作互惠的誘因，

讓彼此都能在內閣人事與決策上有所影響。根據上述可知，在談到

總理總統制的制度邏輯時，Elgie 同樣並未細分不同府會關係的情形，

但本文認為不同的府會關係對於總理總統制效果的影響較小。當府

會關係一致時，府會雙方的關係基本上是友好的，雙方雖互有制衡

的關係，但絕少可能會發生倒閣或解散國會，與前述總統議會制一

致政府時期的情形相似，也正因如此，當總統的政黨掌握國會過半

數席次時，總統不會因為體制是總理總統制，便需在人事任命上，

有和其他政黨妥協或協商的必要，頂多是在政策上，因為總統與國

會議員選舉的中位選民不同，使得府會的政策偏好不同，而使府會

雙方互有妥協、讓步或攻防。而在分立政府時期，上述 Elgie 所描繪

的總理總統制的運作邏輯就較為適用，由於總統的政黨並未掌握國

會過半數席次，且又沒有獨力罷黜總理的權力，因此在內閣人事任

命上需與國會各黨協商、共享或甚至釋出組閣權。
9
 所以總結而言，

                                                        

9. 理論上，總理總統制國家在分立政府時期，若總統釋出組閣權，進入到共治，由於總統的

政黨並未參與組閣，總統可能會想盡方法干預，如運用否決權否決國會通過的政府法案，

使雙首長間或是行政立法間的關係都不穩定，請參見 Protsyk（2006）和黃秀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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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總統制在一致政府時期，府會間的關係是相互制衡但基本友好；

在分立政府時期，府會間的關係則是相互制衡與協商。這兩種制度

運作樣貌對於族群衝突的緩解而言，都具有比總統議會制分立政府

時期較為正面的效果。  

總結上述的討論可知，理論上，總理總統制在所有時期裡，因

為總統與國會都會相互妥協與監督制衡，讓彼此都具有決策影響

力，因此可以讓族群團體有較大的安全感；總統議會制的效果則會

受到府會關係所影響。總統議會制在一致政府時期裡，府會雙方還

有相互理性監督制衡的可能，但在分立政府時期，則是府會雙方永

不停歇爭奪對行政權最大程度控制的優勢策略勝出，行政權處於浮

動、不穩定的狀態，府會雙方隨時都有能力單方面終止對方的行政

權力，因此總統議會制的分立政府時期帶給族群團體的安全感最

低，最不利於族群衝突的緩解。由此，我們能推導出以下假設：在

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相較於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以及總統議會

制的一致政府時期，總統議會制的分立政府時期比較不利於族群衝

突的緩解。  

然而，研究制度的學者通常都會面臨一種質疑，也就是制度與

依變項之間的因果的方向，會不會其實是相反的？以本文為例，指

的就是，會不會不是半總統制次類型影響了族群抗議，而是族群抗

                                                                                                                                 

不過，在實際經驗上，根據本人對 1985-2003 年、有族群分歧問題的半總統制民主國家的

統計（關於這些國家的名單，請參見表一），絕大多數總理總統制國家在分立政府時期，

並不會進入到共治（這裡的分析單位是國家／年），總統的政黨仍有參與組閣，並和國會

其他政黨在內閣人事與決策上共同發揮影響。而且即便總理總統制國家的總統在分立政府

或共治時期，運用否決權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這也是府會間的相互制衡，根據族群安全

困境理論以及本文的理論，府會間不涉行政權隨時可能易主的相互制衡是有利於族群抗議

程度的緩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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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等族群政治相關因素影響了半總統制次類型的選擇。
10

 根據吳玉

山（2011），半總統制國家可分為三個群組，每個群組各有不同的

外生性因素，以及往總統制或內閣制軌道傾斜的、不同體制設計的

選擇。本文將參考吳玉山的論點，並整理其他文獻，以呈現在各個

半總統制國家的制憲或憲改過程中，政治傳統等結構性因素所扮演

的角色。至於族群抗議等族群政治因素是否在憲改過程中發揮影響，

本文也將一併留意。  

此外，Elgie（2012）曾以制度的外生性為題，挑選法屬前殖民

地國家，來分析這些國家的憲法，究竟是受外生因素或內生因素所

影響。由於本文所分析的國家不全是法屬前殖民地國家，所以本文

將不特別參考 Elgie 所提出的外生性因素，而會依據各國憲改的相關

文獻，來了解影響各國選擇特定半總統制次類型的原因，但 Elgie 所

提出的內生性因素，由於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國家，所以本文將會把

這些因素納入文後的探討。Elgie 所提出的內生因素包括：是否存在

政黨競爭，以及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是否由軍事強人所擔任。Elgie

的研究證實，這些法屬前殖民地非洲國家的憲法除了受到外生因素

所影響，同時也受到內生因素所影響。但進一步分析 Elgie 的研究個

案可知，內生因素之所以影響非洲各國的憲改，是由於 Elgie 所研究

的非洲國家中，有許多國家並非民主國家，所以這些非民主國家的

憲法修訂是由一黨或由單一的軍事強人所主導。然而，因為本文只

分析民主國家，所以在本文分析的國家中，其憲法的設計，應該是

                                                        

10.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的主要自變數並非只是單純的半總統制次類型，而是特定府會關係時

期下的半總統制次類型。文後只處理族群抗議與半總統制次類型的因果方向，而未探討府

會關係與半總統制次類型的因果方向的原因在於，制度的效果通常都有內生性問題，但府

會關係是由選舉結果所決定，理論上，族群抗議未必導致府會關係比較可能變成一致或分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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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黨以上的政黨共同協商，也應該不存在軍事強人主導的情形，

所以特定半總統制次類型的選擇，不是因為任何一方主導下的結果，

而是妥協後的結果，而且結果極可能是大家較為熟悉或推崇的國家

所採納的體制，又或者是在總統制與內閣制的不同偏好之間，尋求

中間點，故而採取半總統制以及某種次類型。但不管是學習他國經

驗也好，或是採取總統制與內閣制的中間點也好（這是妥協的結果，

沒有任何一方偏好半總統制或特定的半總統制次類型），這兩種情

形都可視為外生性因素，那麼制度的效果就比較是外生性的。這些

部分的資料分析結果將於文後加以說明。  

本文的假設既已推導出來，且變數間的因果方向將如何確認也

已說明，以下進入到本文的研究設計。  

肆、研究設計 

本文分析的個案及其政府體制與府會關係如表一所示。本文

所分析的個案是 Minorities at Risk（MAR）這個資料庫中，自 1985

年至 2003 年採用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而本文的所有變數資料的

年份也是自 1985 年至 2003 年這一段期間。本文對民主的界定是

Polity IV 的民主分數在 6 分以上（包含 6 分），半總統制的國家

名單則參考自 Elgie（2011b）。MAR 資料庫是研究族群衝突的學

者所常使用的資料庫，它以少數團體／年為單位，因此是 TSCS

的資料，而它對少數團體的界定為符合以下「至少一個條件」的

團體：團體受到國家有利或不利的對待，以及為了捍衛或追求團

體利益，而成為政治動員或行動的核心。根據此定義所涵蓋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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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數團體為主，11
 所以 MAR 便以少數團體做為資料庫的名稱，

但此資料庫也涵蓋極少數受到國家不利對待的多數團體。本文分析

的依變數與許多控制變數皆來自這個資料庫，至於主要的自變數，

即政府體制與府會關係，則參考自 Elgie（2011b）以及 Election Guide

等選舉資料庫。
12

 此外，為了更釐清制度的效果，本文參考 Selway 

and Templeman（2012），將族群分歧程度較不嚴重的國家，排除在分

析範圍之外，因為對這些國家而言，制度效果可能並不明顯，
13

 族群

安全困境可能也不存在。 

表一   半總統制次類型國家名單與半總統制次類型  

國家  年份  政府體制  府會關係  

保加利亞  1991-2003 總理總統制  NA 

克羅埃西亞  
2000 總統議會制  分立  

2001-2003 總理總統制  NA 

法國  1985-2003 總理總統制  NA 

立陶宛  1992-2003 總理總統制  NA 

馬其頓  1993-2003 總理總統制  NA 

馬達加斯加  

1992-1995 總理總統制  NA 

1996-2002 總統議會制  分立  

2003 總統議會制  一致  

                                                        

11. 少數團體指的是族群人口數不到全國人口總數 50%的族群團體；多數團體指的是族群人口

數超過全國人口總數 50%的族群。 

12. 憲法所規定與實際運作的半總統制次類型未必相同，Elgie 是根據各國憲法規定來進行半

總統制次類型的分類。 

13. 本文將之界定為族群分歧指數小於等於 0.2 以下的國家，若不排除這些國家，本文的推論

結果仍然維持一致。文後只呈現排除這些國家後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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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  1992-2003 總理總統制  NA 

摩爾多瓦  1994-1999 總理總統制  NA 

納米比亞  1990-2003 總統議會制  一致  

尼日  1992-1995 總理總統制  NA 

祕魯  
1985-1990 總統議會制  一致  

1991; 2001-2003 總統議會制  分立  

羅馬尼亞  1996-2003 總理總統制  NA 

俄羅斯  2000-2003 總統議會制  分立  

塞內加爾  
2000 總理總統制  NA 

2001-2003 總統議會制  無法得知  

斯洛伐克  1999-2003 總理總統制  NA 

斯里蘭卡  2001-2002 總統議會制  分立  

台灣  
1997-1999 總統議會制  一致  

2000-2003 總統議會制  分立  

烏克蘭  1996-2003 總統議會制  分立  

說明：總理總統制的府會關係欄，皆標示 NA，因為根據理論，此種半

總統制次類型的府會關係，並不會改變這種體制對於族群關係的

影響，所以這裡並未區分總理總統制的府會關係。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自 DPI2015、Elgie (2011b)、IFES Election Guide、

MAR。  

如前言所述，本文分析的依變數為「與族群議題相關的抗議事

件」，其編碼為 0 到 5，0 代表在過去一年裡，族群團體沒有發動抗

議事件，其餘編碼則代表過去一年中，族群團體所發動的最大強度

的抗議事件，數字愈大代表抗議的強度愈大，參與人數也愈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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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的自變數有兩個，分別是：「總統議會一致」與「總統議會

分立」，兩者都是虛擬變數，前者指的是總統議會制下一致政府時

期，後者指的是總統議會制下分立政府時期，凡符合的皆編碼為 1，

不符合者編碼為 0；而「總理總統所有時期」則是參照類別，由模型

中的常數項所代表。依據本文的理論與假設，「總統議會一致」與

「總統議會分立」的迴歸係數，前者應該不顯著，因為總統議會制

一致政府時期的影響和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的影響相似；後者則是

正值，因為總統議會制分立政府時期比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更會

增加族群抗議的強度。文後也將進一步檢定總統議會制在不同府會

關係下的影響差異是否顯著，也就是比較「總統議會一致」與「總

統議會分立」的係數，根據本文的理論，前者應該比後者小。  

除了控制族群團體「前一年抗議強度」之外，本研究還控制以

下 15 個變數，包含：「比例代表制」、「聯邦制」、「政體穩定度」

以及「第一次選舉」等其他制度變數；「內閣成員」、「共治」、

「分立行政權」以及「聯合內閣」等權力結構變數；「團體地理集

中」、「族群分歧度」、「政治地位差異」、「經濟地位差異」以

及「文化差異」等族群政治變數；以及「經濟發展程度」與「經濟

成長率」等經濟變數。其中，族群政治變數中，除了族群分歧度外

的所有變數資料，都來自於 MAR 資料庫。「前一年抗議強度」（以

下以       來表示），理論上會影響後一年的抗議強度，也就是通常

前一年有族群衝突，且程度較嚴重者，下一年發生族群衝突的可能

性與嚴重程度也會比較高，因此此變數的迴歸係數應為正值。       

是 TSCS 資料分析中，常需要控制的變數，以處理時間自相關（serial 

autocorrelation）的問題。選舉制度為複數選區制與聯立制者，因為席



18 東吳政治學報/2018/第三十六卷第三期 

 

次分配較具比例性，在「比例代表制」此變數的編碼為 1，
14

 其他選

制在此變數的編碼則為 0。席次分配較具比例性的選制一般認為是

比較有利於緩解族群衝突（Brancati, 2006; Cohen, 1997; Saideman et 

al., 2002），所以其迴歸係數應為負值。採取聯邦制的國家，在「聯

邦制」的變數中編碼為 1，
15

 否則為 0。關於聯邦制是否以及如何影

響族群衝突，既有文獻雖無共識（Cornell, 2002; Saideman et al., 

2002），但受到 Lijphart 共識型民主理論的影響，研究族群衝突的學

者多會控制這項制度因素。「政體穩定度」的資料來自於 Polity IV，

以上次政體轉型後（以此資料庫的民主分數變動 3 分來界定，可能

是變得更民主或更不民主），或 1900 年後（以上兩個時間中，以較

晚發生者為計算基準），經過的年數來編碼。理論上，在政體發生

轉型之際或頭幾年，比較容易發生族群衝突，相對地，較為穩定的

政體則比較沒有這個問題（Saideman et al., 2002），因此此變數的係

數應為正值。各國第一次選舉的年份在「第一次選舉」此變數的編

碼為 1，
16

 否則為 0。因為第一次選舉的不確定性最高，因此對族群

團體而言，所感受到的不安全感與威脅最大，因此相較於其他選舉，

更可能引起較大程度的族群衝突（Turner, 1993）；此變數的係數也

                                                        

14. 這個變數的資料來源為亞歐美非等各洲選舉資料的手冊 IFES election guide, Kostadinova

（2002）, Massicotte and Blais（1999）, Shugart and Wattenberg（2001）以及 Shvetsova

（1999）。本文所分析的國家總共只採用以下四種國會選制，分別是：比例代表制、複

數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兩輪決選制以及兩票並立制，前兩者在「比例代表制」此一變項

的編碼為 1，後兩者的編碼則為 0。必須說明的是，幾乎所有採用兩票並立制的國家，第

一票與第二票所選出的席次數都是大致相等的，只有尼日是例外，比例代表制的席次數高

達九成，因此本文將尼日的選制編碼為 1。 

15. 此資料來自 Saideman et al.（2002）。 

16. 此變數的資料來源為 Europa World, IFES’s Election Guide,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以及 World Fac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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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正值。  

「內閣成員」的變數指的是族群團體的代表是否有加入內閣，

有的話編碼為 1，否則為 0。
17

 一般認為，若族群團體的代表加入內

閣，族群團體會因為有決策影響力，而感到安全，進而減低以體制

外的抗議方式進行訴求的可能性，因此此變數的係數應為負值。「共

治」的變數指的是總統和總理的黨為不同黨，且總統的黨未加入內

閣；「分立行政權」的變數指的是總統和總理的黨不同黨，但總統

的黨有加入內閣，這兩個變數都是二分變數，
18

 符合共治與分立行

政權的時期編碼為 1，否則為 0。這兩個變數主要在測量權力分享對

於半總統制國家的族群衝突是否有緩解的作用，依據共識型民主理

論（Lijphart, 2012），這兩個變數的係數應為負值；但若前述 Elgie

（2011b）與其他學者的理論是對的（吳玉山，2002；李鳳玉，2001；

沈有忠，2006），也就是半總統制次類型及府會關係才是關鍵，內

閣類型是否是由國會組閣亦或是否是分立行政權，則並不重要，那

麼「共治」與「分立行政權」這兩個變數的係數，在控制半總統制

次類型以及府會關係之後，應該是不顯著的。「聯合內閣」的變數

指的是內閣是否是由兩個以上政黨所組成，是的話編碼為 1，否則為

0，
19

 根據 Lijphart（2012）的理論，聯合內閣有利於權力分享，因

此能緩解族群衝突；此變數的係數應為負值。  

「團體地理集中」的資料來自 MAR，其編碼為 0 到 3，0 代表

最分散的分布，3 則是最集中的分布，本研究將原先的 0 和 1 重新編

碼為 0，2 和 3 重新編碼為 1，兩者分別代表分散和集中的族群地理

                                                        

17. 這個變數的資料來自於 EPR（Ethnic Power Relations）資料庫。 

18. 這兩個變數的資料都來自於 Elgie（2011b）。 

19. 這個變數的資料來自於 DPI2015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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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此變數的係數應為正值，因為根據既有文獻可知，集中的地

理分布將增加族群衝突的可能性與程度，主要原因有兩點。首先，

族群團體集中居住於某地區，將使其較難融入整個社會，政治社會

化的效果將受限制，而較無法接受現有體制的正當性，由此更可能

加強團體對整個社會的疏離與不滿（Cohen, 1997）。其次，集中的

地理分布讓族群團體更易於動員，以及在抗議現場中，也因參與人

數較多而較能避免受到傷害，更增加團體成員參與抗議的勇氣

（Saideman et al., 2002; Toft, 2003）。此外，許多學者提供「族群分

歧度」的測量（Alesina et al., 2003; Fearon, 2003），有助於確定各

國內部是否存在人數過半的多數族群。本研究以 0.6 作為切割點，因

為過去研究顯示，「分歧度在 0.6 以下」以及「國家內部有多數族群」，

此兩者之間有幾近明確的關係（Fearon, 2003）。Alesina 等人所建構

的族群分歧指數被用來創造這個變項，凡是族群分歧指數大於 0.6 

者，代表不存在多數族群（編碼為 0），反之則代表存在多數族群（編

碼為 1），不過，關於此變數的效果為正或為負，學界看法仍有分歧

（Cederman et al., 2010; Lijphart, 1977; Reilly, 2001a）。「政治地位

差異」測量的是少數族群相對於優勢族群，在服公職、投票權、結

社權、受到司法保障權等權利上的差異。這個變數的編碼為 -2 到 4，

分數愈大代表差距越大，負值則代表該少數族群享有優勢的政治地

位。「經濟地位差異」測量的是少數族群相對於優勢族群，在收入、

財產、教育與職業上的差異，編碼方式與「政治地位差異」的編碼

方式相同。「文化差異」測量的是少數族群相對於優勢族群，在族

群、語言、歷史根源、宗教上的差異，編碼為 0 到 4，0 為沒有差異，

分數愈大代表差異越大。理論上，當少數族群在政經地位上愈居劣

勢，在文化上與優勢族群的差異愈大，少數族群愈可能上街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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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爭取更公平的地位與對待，因此這三個變數的係數應為正值。這

三個變數的資料來源皆來自 MAR。  

「經濟發展程度」與「經濟成長率」是本文最後兩個控制變數，

20
 前者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測量，後者則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

值前後年的變化來測量。理論上，相對於較富裕的國家，較貧窮的

國家因為較缺乏資源以回應與照顧少數族群的需求與福祉，更可能

發生較為嚴重的族群衝突（Lipset, 1990）。此外，當經濟衰退時，

由於政府能夠分配的資源更少，較難以有效治理與回應人民的需求，

族群團體可能互相指責對方是問題根源，在此情形下，發生族群衝

突或使衝突加劇的機率也可能因而上升（Saideman et al., 2002）。這

兩個變數的係數應為負值。  

在統計模型的選擇上，本文一共採用四個模型，分別是：兩個

有序勝算對數模型（有序勝算對數模型一是以「總統議會一致」與

「總統議會分立」來檢定本文的假設，總理總統制則是參照類別；

有序勝算對數模型二是以實際憲政運作中總統所擁有的多面向權力，

來補充 Elgie 根據憲法條文以及獨力罷黜總理權此單一面向的總統

權力所區分的半總統制次類型，以不同的衡量方式，檢定總統權力

的影響）、
21

 校正縱橫斷面的標準差模型，以及分層模型。這四個

模型分別可以處理的資料問題如下：前兩個模型主要是處理本文的

依變數本質上是順序尺度變數，因此比較不適宜以線性模型來分析

                                                        

20. 這兩個變數的資料來源皆為世界銀行，台灣的部分則來自於主計處公報。 

21. 除了有獨力罷黜總理權之外，平均而言，在其他面向上，總統議會制的總統權力也比總理

總統制的總統權力來得更高。本文參考 Elgie et al. (2014) 根據 Siaroff (2003) 所建構的

各國實務運作上的總統權力分數，所進行的因素分析結果，將總統權力以 0-3 分的方式來

衡量，權力面向包括組閣權、領導內閣權以及決策權，總統沒有任何權力的國家得 0 分；

總統擁有全部這 3 種權力的國家則得 3 分。總統權力的資料來自 Siaroff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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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後兩個模型則依循許多學者的做法，仍將族群抗議強度視

為是區間尺度變數。加上控制       後的校正縱橫斷面標準差模型是

分析 TSCS 資料常用的模型（Beck and Katz, 1995），主要處理異質

變異與時間自相關的問題；分層模型則是要處理各國間的族群團體

衝突強度可能並不相同，本文執行的是分層模型中的隨機截距模型，

其中族群團體是第一層資料，國家是第二層資料。此外，在分層模

型中，原本的 TSCS 資料結構也將進一步簡化為只有 CS 結構，每個

國家層次以及族群團體層次的變數都取其平均數來分析，以根本解

決時間自相關的問題以及處理每個團體所在國的政府體制與府會關

係少有變異的問題。
22

 

除了量化分析之外，本研究也將參考吳玉山（2011）以及分析

各國政府體制制定過程的文獻，以了解半總統制與其次類型被選擇

的原因為何，並參考 Cheibub 等學者的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資料庫以及 worldstatesmen.org 網站，來了解這些國家在制憲或憲改

時期的政黨競爭情形以及是否存在軍事強人。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資料庫將政黨競爭情形分為：多黨競爭、一黨體制與沒

有政黨存在等三種情形。如果既有文獻都未提及與族群抗議等族群

政治相關的變數影響各國選擇半總統制次類型的過程，而是其他如

政治傳統等結構性因素所影響，而且各國在選擇政府體制的過程中，

也未見由單一政黨或強人所主導，則可推導各國政府體制是獨立於

族群政治之外的外生性因素，半總統制次類型與族群抗議之間的因

果方向，是前者為因，後者為果。  

在大致說明本文的研究設計後，以下就進入到本文的資料分析

                                                        

22. 除了本文核心自變數：特定府會關係時期下的半總統制次類型外，本文的其他自變數，包

括其他制度變數與族群結構變數，同樣也少有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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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伍、資料分析結果 

表二呈現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根據此表可知，在前三個模型

中，有 4 個控制變數得到一致且顯著的檢定結果，這 4 個變數分別

是：「前一年抗議強度」、「聯邦制」、「政體穩定度」以及「經

濟成長率」，其中，「聯邦制」與「政體穩定度」也在分層模型中

得到顯著的結果。除了聯邦制外，這幾個顯著的控制變數對族群抗

議的影響方向合乎既有文獻所預期：前一年的族群抗議強度愈高，

會使得下一年的抗議強度也愈高；愈穩定的政體，族群抗議的強度

也愈低；以及經濟成長率愈高的國家，族群抗議的強度也愈低。至

於聯邦制，學界對於此制度究竟能否緩解族群衝突，仍有不同看法，

而依據本文的分析結果，Lijphart（2012）的觀點得到證實，也就是

強調中央與地方權力分散的聯邦制，比起單一制國家，更能緩解族

群衝突。  

本研究的假設得到實證分析的高度證實。不管是在有序勝算對

數模型一、校正縱橫斷面的標準差模型，還是在分層模型下，「總

統議會分立」的係數都是正的，而且達到統計上的高度顯著性， p

值都是趨近於零，顯示相對於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總統議會制的

分立政府時期的確比較不利於族群衝突的緩解。至於「總統議會一

致」的係數，則如預期，並不顯著，這代表總統議會制的一致政府

時期和總理總統制的所有時期，兩者對於族群抗議強度的影響沒有

差異。另外，「總統議會分立」與「總統議會一致」的係數差異也

如預期，前者大於後者，雖然根據有序勝算對數模型一、校正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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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的標準差模型，以及分層模型的檢定結果，「總統議會分立」

與「總統議會一致」的差異並不顯著，不過，在校正縱橫斷面的標

準差模型以及分層模型的檢定下所得到的 p 值分別為 0.1537 與

0.1368，並不特別大，這代表若能累積到更多樣本，有相當的機率可

使總統議會一致與總統議會分立的差異由不顯著變為顯著，當然是

否如此，還有待未來累積更多樣本後，進行檢定，才能確認。以下

分別針對各模型的分析結果，討論總統議會分立時期，相對於總理

總統制所有時期，對於族群抗議強度所產生的影響。  

表二   半總統制次類型與族群團體的抗議強度  

 有序勝  

算對數  

模型一  

有序勝  

算對數  

模型二  

校正縱橫  

斷面的標  

準差模型  

分層模型  

前一年抗議強度  
0.640*** 

（0.064）  

0.631*** 

（0.065）  

0.449*** 

（0.107）  

 

總統議會一致  
0.395 

（0.344）  

 0.330 

（0.249）  

0.401 

（0.430）  

總統議會分立  
0.691*** 

（0.232）  

omitted 

（ .）  

0.667*** 

（0.229）  

1.352*** 

（0.490）  

比例代表制  
0.089 

（0.198）  

0.060 

（0.200）  

0.091 

（0.161）  

 

團體地理集中  
0.148 

（0.175）  

0.140 

（0.177）  

0.110 

（0.180）  

 

族群分歧度  
0.446 

（0.281）  

0.457* 

（0.277）  

0.364* 

（0.189）  

 

聯邦制  
-1.163*** 

（0.347）  

-1.161*** 

（0.348）  

-0.962*** 

（0.210）  

-1.713*** 

（0.531）  

政體穩定度  
-0.056*** 

（0.014）  

-0.054*** 

（0.014）  

-0.040*** 

（0.005）  

-0.036**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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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選舉  
-0.467* 

（0.256）  

-0.391 

（0.264）  

-0.256** 

（0.108）  

 

經濟發展程度  
0.043 

（0.106）  

0.097 

（0.090）  

0.031 

（0.083）  

 

經濟成長率  
-0.036** 

（0.017）  

-0.035** 

（0.018）  

-0.033** 

（0.013）  

-0.078 

（0.068）  

政治地位差異  
-0.029 

（0.067）  

0.008 

（0.077）  

-0.017 

（0.061）  

 

經濟地位差異  
-0.024 

（0.052）  

-0.044 

（0.053）  

-0.022 

（0.046）  

 

文化差異  
0.149* 

（0.089）  

0.193** 

（0.093）  

0.121 

（0.081）  

 

內閣成員  
0.087 

（0.169）  

0.121 

（0.174）  

0.123 

（0.127）  

 

共治  
0.179 

（0.235）  

0.141 

（0.269）  

0.108 

（0.166）  

 

分立行政權  
-0.187 

（0.376）  

-0.083 

（0.430）  

-0.161 

（0.313）  

 

聯合內閣  
-0.181 

（0.180）  

-0.265 

（0.180）  

-0.159 

（0.116）  

 

總統權力  
 0.158 

（0.149）  

  

總統權力*總統議會

分立  

 0.119 

（0.087）  

  

N 292 285 292 45 

R
2
 (Pseudo R

2
) 0.208 0.206 0.392  

說明：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代表 p 值< 0.10、**代表 p 值< 0.05,、

***代表 p 值<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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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有序勝算對數模型一的結果，可進一步估算總統議會分立

下的族群團體，相對於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下的族群團體，發生不

同程度的抗議事件的相對機率與統計檢定的顯著程度。所得結果如

下：相對於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下的族群團體，總統議會分立下的

族群團體沒有發生抗議事件的機率少了 17.92%（顯著程度為 0.003）；

發生程度 2、3 與 4 的抗議事件的機率部分，總統議會分立下的族群

團體則比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中的族群團體，分別多出 6.02%（顯著

程度為 0.007）、8.70%（顯著程度為 0.004），以及 3.28%（顯著程

度為 0.014）。兩種體制下的族群團體在發生程度 1 和 5 的抗議事件

的機率差異，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由此可知，總統議會分立下

的族群團體，相對於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中的族群團體，比較可能

發生抗議事件，而且在發生程度 2、3 和 4 的抗議事件的機率上，有

顯著的差異。根據 MAR 資料庫的過錄編碼簿，程度 1 的抗議事件指

的是：少數團體透過公開信、請願、海報、出版與訴諸法庭等方式，

口頭要求獨立；程度 2 的抗議事件指的是：象徵性的抵抗，包括破

壞公物以及組織政治性活動，如靜坐抗議以及阻礙交通等；程度 3

的抗議事件指的是：小規模的示威遊行、集會、罷工或暴亂，總參

與人數少於 1 萬人；程度 4 的抗議事件則是指：中規模的示威遊行、

集會、罷工或暴亂，總參與人數介於 1 萬人和 10 萬人之間；程度 5

的抗議事件則是指：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集會、罷工或暴亂，總參

與人數超過 10 萬人。  

有序勝算對數模型二和模型一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增加了實

際憲政運作中總統所擁有的多面向權力此一變數，來補充後者僅根

據憲法條文以及獨力罷黜總理權此單一面向的總統權力，所進行的

半總統制分類的不足，並以不同的衡量方式，檢定總統權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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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的研究個案數只接近 300 個，交互變項容易帶來共線性的

問題，因此在模型二加入總統實質權力的測量後，便以總理總統制

所有時期以及總統議會制一致政府時期做為參照類別，總統議會制

分立政府時期做為比較類別，因此只放入「總統議會分立」與「總

統權力*總統議會分立」這兩個變數，而未放入「總統議會一致」與

「總統權力*總統議會一致」這兩個變數。根據有序勝算對數模型二

的分析結果，雖然「總統權力」和此變數與總統議會分立的交互變

項「總統權力*總統議會分立」都不顯著，而且因為完全共線性，使

得總統議會分立的係數無法估計，但檢定結果顯示，「總統權力」

與「總統權力*總統議會分立」的和是顯著的（顯著程度為 0.0207），

且係數為正值，這代表總統議會制國家在分立政府下，總統權力愈

大，族群抗議的程度愈高；但在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以及總統議會

制的一致政府時期，總統權力增加，並不會使族群抗議程度增加。

換句話說，當總統有法定的獨力罷黜總理權時，如果府會關係是分

立的，則總統若在其他面向上的權力愈高，族群抗議程度也會愈高。

但若總統無獨力罷黜總理權，或者府會關係是一致時，則總統權力

高低並不會使族群抗議程度產生變化。總結而言，結合兩個有序勝

算對數模型的分析結果可知，相對於總統在實際憲政運作中所擁有

的組閣權、領導內閣權以及決策權，總統是否擁有憲法所賦予的獨

力罷黜總理權，以及府會關係是否分立，其影響還是最關鍵的：總

統議會制分立政府時期的制度運作邏輯傾向於爭權和衝突，不利於

族群抗議的緩解，至於總統擁有的其他面向的實權大小，則只有在

總統議會制分立政府時期中，會影響族群抗議的程度。  

第三個模型為校正縱橫斷面的標準差模型，根據此模型，總統

議會制分立政府下的族群團體，相對於總理總統制下的族群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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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事件的強度增加 0.667，統計顯著程度為 0.004。不過，有序勝

算對數模型以及校正縱橫斷面的標準差模型可能都還是有時間自相

關的問題，因為控制「前一年抗議強度」，並不保證能完全處理時

間自相關的問題，所以在第四個模型，也就是分層模型中，各族群

團體每年的每個變數將以其平均數來執行分析。如前所述，如此一

來，可確保時間自相關的問題完全解決，也可處理本文核心自變數

（即「總統議會一致」與「總統議會分立」）在許多國家內部缺乏

變異的問題，但樣本數大幅減少為 45，遠小於前三個模型的樣本數

（都接近於 300），而且國家數只有 18 個，參數的估計值可能會有

些偏差。在小樣本的情形下，分層模型只保留本文的主要自變數：

「總統議會一致」、「總統議會分立」，以及在前三個模型都顯著

的控制變數，包括：「聯邦制」、「政體穩定度」，以及「經濟成

長率」，
23

 期使偏差減到最小。分析結果顯示，除了「經濟成長率」

不顯著外，其餘變數的推論結果仍維持與前三個模型的分析結果一

致。本文的主要自變數「總統議會一致」不顯著；「總統議會分立」

則顯著（顯著度達 0.006），係數為 1.35，兩者都符合本文假設所預

期：相對於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下的族群團體，總統議會制一致政

府下的族群團體，其參與抗議的強度並無不同，但總統議會制分立

政府下的族群團體，其參與抗議事件的強度則會增加 1.35，由於依

變數是 0-5 的 6 分變數，這個增加幅度可謂不小。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對比於「總統議會分立」的係數顯著，

包括「內閣成員」、「共治」、「分立行政權」以及「聯合內閣」

等權力結構變數全部都是不顯著的，代表這些變數對族群抗議的程

                                                        

23. 第四個模型未控制「前一年抗議強度」，是因為第四個模型所分析的資料是橫斷面資料，

並無時間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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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沒有影響。這意謂著即便族群團體的代表進入內閣；透過共治與

分立行政權，總統與國會共享程度不等的行政權；以及政府是由多

黨聯合組成，也無法緩解族群抗議。只要半總統制次類型是總統議

會制，且府會關係是分立，總統與國會將持續不間斷的爭奪行政權，

以求對行政權最大程度的掌控，族群衝突也就難以避免。此外，根

據資料的分析結果可知，
24

 在上述四種權力結構變數中，以「聯合

內閣」以及「內閣成員」的發生次數較多，「共治」與「分立行政

權」的發生次數則都不到一成，非常稀少，若將前兩個變數與「總

統議會一致」以及「總統議會分立」進行交互變項的分析，可進一

步發現，在控制半總統制次類型以及府會關係的情形下，族群團體

的代表是否進入內閣以及政府是否由多黨聯合組成，並不會影響族

群抗議的強度。此外，不管族群團體的代表是否有進入內閣以及是

否由多黨合組聯合內閣，總統議會制在一致政府時期和總理總統制

所有時期的制度效果多半都是無異，但總統議會制在分立政府時期，

比起總理總統制所有時期，則多半都更不利於族群抗議的緩解。這

些發現都符合本文所預期，也就是相對於權力結構變數，半總統制

次類型與府會關係的交互作用才是影響族群抗議強度的關鍵性因素，

而且大致上不會受到族群團體的代表是否進入內閣以及政府是否由

多黨聯合組成的因素所影響。  

本文的假設雖已得到證實，但制度因素常有內生性問題，為了

進一步釐清本文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因果方向，
25

 本文參考吳玉

                                                        

24.因為其他權力結構變數的效果並非本文探討重點，所以這部分的統計模型並未呈現在表二，

在此僅以文字討論方式呈現。 

25. 必須強調的是，本文的量化研究也有控制「族群分歧度」以及「前一年的族群抗議強度」

對於族群抗議的影響，研究結果證實，即便假定這些族群變數和憲政體制類型具有相關性，

在控制「族群分歧度」以及「前一年的族群抗議強度」的情形下，總統議會制的分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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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2011）以及其他相關文獻，以了解各國選擇特定半總統制次類

型的原因，以及在制憲或修憲過程中的政黨競爭情形以及是否有軍

事強人主導。表三整理了相關資料，包括：半總統制國家所屬的群

組（根據吳玉山的分類，本文將各國分為西歐成熟民主國家、後列

寧主義國家與後殖民國家三個群組，詳後）、各國所採用的半總統

制次類型（總理總統制國家以灰底標示；總統議會制國家則未加任

何標示）、各國修憲或制憲時的政黨競爭情形（括弧中的年份依序

分別為各國國會開始出現多黨競爭的年份以及各國憲改的年份，各

國憲改的年份只記錄有牽涉到半總統制次類型轉換的憲改，且憲改

次數可能不只一次）以及各國憲政體制的選擇背景與過程。由表三

可知，本文所分析的個案，多屬於後列寧國家以及後殖民國家，只

有法國此一西歐國家為例外。吳玉山（2011）指出，這三個群組的

國家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傳統與進入半總統制的原因。西歐成熟民

主國家是為了應付危機變故，或於獨立後宣示主權，而進入半總統

制，且由於具有責任內閣傳統，所以這些國家的半總統的內閣制軌

道較為強固。
26

 後列寧主義國家是因為制度沿襲黨國二元體制，所

以在民主化後自然進入半總統制，且由於沒有議會政治的傳統，所

以在政府體制的設計上，比西歐成熟民主國家更接近總統制的軌道

一些。後殖民國家則多因仿效殖民母國的制度，而進入半總統制，

且相較於西歐成熟民主國家與後列寧主義國家，最缺乏議會民主傳

統的後殖民國家所採用的半總統制，其總統制軌道最為強固，在總

                                                                                                                                 

時期仍然不利於族群抗議的緩解，本文的量化研究發現和質化的文獻分析結果是一致的，

兩者都證實府會關係與半總統制次類型的交互作用的確是原因，而族群抗議的程度則是被

影響的結果。 

26. 半總統制從內閣制擷取總理對國會負責的特徵，從總統制擷取總統直選的特徵，所以同時

有內閣制與總統制的軌道，但各國在這兩軌的輕重並不相同。請參見吳玉山（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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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免職總理權上，多賦予總統較大的職權。  

仔細分析表三可以發現，不同群組的不同政治傳統，對各個半

總統制國家採用何種次類型，的確有其重要影響，這代表本文所分

析的國家，絕大多數都由外生性因素決定其政府體制的選擇。本文

分析的國家中，只有法國為西歐成熟民主國家，採用的是總理總統

制。有 10 個國家是後列寧國家，其中只有 3 個國家，也就是俄羅斯、

台灣與烏克蘭，採用總統議會制，其餘 7 個國家，包括：保加利亞、

克羅埃西亞、
27

 立陶宛、馬其頓、摩爾多瓦、羅馬尼亞以及斯洛伐

克，則皆採用總理總統制。最後，本文有 7 個國家是後殖民國家，

其中有 5 個國家採用總統議會制，分別是：馬達加斯加、
28

 納米比

亞、祕魯、塞內加爾和斯里蘭卡，
29

 其餘 2 個國家，也就是馬利以

及尼日，則是採用總理總統制。
30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Elgie（2012），

                                                        

27. 克羅埃西亞獨立時因為連年內戰此結構因素的影響，當時所採用的是總統議會制，賦予總

統相當大的權力，而且一直到 2000 年前，都是威權體制的國家。待該國於 2000 年成為民

主國家後（獨立後一直擔任該國總統的圖季曼（Franjo Tuđman）於 1999 年 12 月過世），

隔年便改採總理總統制，符合依據半總統制群組所會得出的預期結果。因為本文只分析民

主國家，克羅埃西亞自 2000 年開始，才成為本文的個案。 

28. 馬達加斯加在 1992 年至 1995 年修憲前，曾短暫採用總理總統制。除了這短暫約 4 年的期

間之外，該國自第一共和時期起所採用的政府體制，不管是制度規範或實際運作的情形，

在相當程度上都是屬於總統權力較大的類型。請參見文後表三對該國的相關描述。 

29. 塞內加爾於 2001 年以公民複決的方式，通過新憲，改採總統議會制。2000 年塞內加爾成

為民主國家，同一年首次發生政黨輪替，由塞內加爾民主黨的瓦德（Abdoulaye Wade）當

選為總統，當時他所承繼的政府體制為 1991 年所建立的體制，是制度上為總理總統制，

但實質上為總統所主導的政府體制（Elgie, 2011a）。2001 年新憲雖然採用了總統議會制，

但削減了總統若干權力。 

30. 有趣的是，制度上的半總統制次類型與實際運作的次類型，彼此有著高度相關。在本文分

析的 7 個後殖民國家中，有 5 個制度上是採用總統議會制，而且實際運作情形也是總統優

越，另外 2 個採用總理總統制的國家中，只有馬利的實際運作情形不同於制度規範，呈現

總統優越的類型，尼日則是呈現換軌共治的運作類型。相對的，本文分析的 10 個後列寧

國家中，只有 3 個是採用總統議會制，而且實際運作情形也是總統優越，其他 7 個採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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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以及尼日的憲法條文的文句深受法國憲法的文句所影響，有許

多類似甚或相同之處，此二國在 Elgie 所分析的 15 個國家中，憲法

文句的法國性（frenchness）程度分別排名第 6 和第 5，這顯示馬利

與尼日雖然未受政治傳統所影響而採用總統議會制，但這兩國選擇

總理總統制的原因仍然是外生性因素，只是此因素是仿效法國憲法。

總結而言，在本文所分析的 18 個國家中，有 15 國是受到政治傳統

與法國殖民這兩個外生性因素所影響，而選擇了特定的半總統制次

類型，這個發現相當程度確認了半總統制次類型是影響族群抗議的

外生性因素，而不是受族群抗議影響的內生性因素。  

除了政治傳統與法國殖民影響這兩個因素外，根據其他文獻，

本文發現各國在選擇這個政府體制或者特定的半總統制次類型時，
31

 

還和以下因素有關（以下討論較為簡要，且省略各國憲改的年份，

相關內容請詳見表三）：過去獨裁統治或濫權政權的負面記憶，促

使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以及羅馬尼亞選擇總理總統制，塞內加爾

雖選擇賦予總統較大權力的總統議會制，但削減總統若干權力；建

國或政治與外交等危機處理的需求，促使法國與馬其頓選擇總理總

統制，
32

 馬達加斯加改採總統議會制；仿效殖民母國或其他國家的

                                                                                                                                 

理總統制的國家，運作類型則包括準內閣制、換軌共治以及分權妥協等非總統優越類型。

由此可知，不管是以制度規範或以實際運作來區分半總統制次類型，這裡的討論結果都是

近似的。關於半總統國家實際運作的次類型，請參考吳玉山（2011）。 

31. 關於各國採用半總統制次類型的原因，有些國家有文獻提到，有些國家則沒有，故而難以

判斷，這種分歧的情形也呈現在表三中，但綜觀絕大多數的文獻內容，都未看到族群抗議

等族群政治相關的因素在選擇半總統次類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32. 法國憲法在總統罷黜總理權的規範上，其實也不是完全清楚。根據法國憲法第 8 條：共和

國總統任命總理，並依總理提出政府總辭而免除其職務。共和國總統基於總理提議任免政

府部長。就法條本身而言，法國總統一方面似無單方面免除總理職務之權，一方面又由於

總統能掌握總理的任命權，似代表也能免除其職。後來在共治慣例形成後，才完全確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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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使馬利、尼日選擇總理總統制，祕魯選擇總統議會制；為降

低改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摩爾多瓦採用獨立後便持續運作的總

理總統制；
33

 過去內閣制的傳統，使斯洛伐克在進入半總統制後，

選擇了總理總統制；不同制度偏好之間的妥協，讓立陶宛、納米比

亞、烏克蘭以及台灣走向不同的半總統制次類型；
34

 人民支持以及

執政黨掌握國會過半數席次，分別使得俄羅斯與斯里蘭卡進入總統

議會制。
35

 在這些因素中，包含：過去獨裁統治或濫權政權的負面

記憶、建國的需求與危機因素、仿效殖民母國或鄰國的體制、不同

制度偏好之間的妥協，以及內閣制與總理總統制等憲政體制的傳統

或經驗，皆可視為是外生性因素，而人民支持以及執政黨掌握國會

過半數席次則較難以確認是否為外生性因素，但只有俄羅斯與斯里

蘭卡是這兩種情形。總結而言，從這些既有的研究文獻可知，本文

中關於半總統制次類型為因、族群抗議為果的因果方向大致上應該

                                                                                                                                 

國是總理總統制，也就是總統無單方面免除總理職務之權，除非總統所屬的政黨或陣營掌

握國會過半數席次。 

33. 這個短暫運作數年的體制也不是精心設計的結果，而是在原本蘇聯時期的制度結構上，新

增總統職位後運作的結果，摩爾多瓦當時的國會沒有穩定的政黨體系，因此效能不高，但

也未因而強化總統的權力，總理總統制是實際運作的結果。請參考 Roper（2008）。  

34. 烏克蘭於 2006年 1月自總統議會制變成總理總統制，這是前總統庫奇馬（Leonid Kuchma）

與橘色革命陣營談判後的結果，應可視之為外生性因素；但烏克蘭於 2010 年又回復到總

統主導的體制，是由庫奇馬的繼承人、該年總統當選人雅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

透過國會與憲法法庭檢視 2004 年的修憲案，並判決為程序不法而失去效力的方式來完成

（吳玉山，2016）。2010 年的「憲改」是否可視為外生性因素，可能較有爭議。但本文

分析各國的時間止於 2003 年，因此這兩個例子都不在本文分析的時間範圍內。 

35. 因為篇幅的限制，文章中對各國憲改原因的討論較為簡要，除了不再重覆前已述及的政治

傳統的影響外，本文儘可能呈現各國選擇特定半總統制次類型的決定性因素，例如，台灣

和納米比亞也有仿效法國體制的因素，但未如法國一樣採用總理總統制，故而這兩國選擇

特定半總統制次類型的因素無法歸因於法國影響，而比較是受到兩國內部不同偏好妥協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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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確的。  

本文最後一個確認變數因果方向是否無誤的方式，是根據

Cheibub 等學者的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資料庫，確認各國在制

憲與憲改的過程中，是否存在多黨競爭的情形。如同表三所顯示，

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本文所分析的絕大多數國家，並不存在單一政

黨便可決定制度走向的情形。總結以上的討論可知，各黨容或各有

偏好，但在政治傳統與外生性因素基本界定了半總統制的次類型的

情形下，政治人物的影響多半是在一些次要的制度細節達成共識，

影響並非關鍵。必須說明的是，表三政黨競爭情形中的年份，依序

分別代表各國國會開始存在多黨競爭，以及各國選擇或改變半總統

制次類型的年份（有些國家經歷過 2 次這樣的憲改，因此會有 2 個

年份），絕大多數國家出現多黨競爭的年份皆早於憲改的年份，或

為同一年，只有克羅埃西亞、馬達加斯加、尼日以及祕魯此 4 個國

家為例外，其中克羅埃西亞與尼日為總理總統制國家，馬達加斯加

與祕魯為總統議會制國家。克羅埃西亞在 Cheibub 等學者的資料庫

中，開始有資料的起始年是 1991 年，但根據表三的文獻整理以及該

國 1990 年的國會大選結果可知，克羅埃西亞在 1990 年憲改當時是

存在多黨競爭的。至於馬達加斯加，根據 Cheibub 等學者的資料庫，

開始有多黨競爭的起始年是 1993 年，晚於 1992 年修憲，但根據該

國憲改過程可知，當時同樣有多個反對黨存在，並共同參加了全國

修憲論壇。至於尼日，雖然正式出現多黨競爭的年份（1993 年）晚

於制憲的年份（1991 年），但是該國在制憲時，有舉辦全國主權論壇，

聚集各黨與市民社會等各界人士共同討論，制憲過程同樣不是由一黨

所完全主導。祕魯在 1979 與 1993 年各有一次憲改，前者有各黨派人

士參與，並非一黨主導，而現行的 1993 年憲法，則是在 1992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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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發動政變後，所推動的修改。因為當

時藤森享有高度民意支持，國會中支持總統的議員又佔絕大多數，

再加上反對派仍未能組織起來等因素，藤森輕易通過使總統擴權的

憲改。不過，雖然 1993 年憲改主要由藤森所主導，且當時並未存在多

黨競爭，但在藤森發動政變後，一直到 2000 年他因多宗政治貪污醜聞

逃往日本並辭職前，這段非民主體制期間並非本文的分析範圍。及至

2001 年新總統上任後，所適用的仍是祕魯 93 年的憲法，因為此憲法並

非新總統所推動修改，因此 2001 年後，祕魯所持續採用的 1993 年憲

法仍可視為是外生性的制度。此外，根據 Worldstatesmen.org 這個網

站，本文所分析的國家在制憲當時以及制憲後都沒有軍事強人的存

在（因為此資料無變異的緣故，所以並未呈現於表三）。
36

 總結以

上的討論可知，本文所分析的半總統制國家，不管是採用何種次類

型，在制憲或憲改的過程中，都有多黨競爭或非由一黨所主導，
37

 而

且也都不存在軍事強人，因此本文認為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否定 Elgie

                                                        

36. 在本文分析的國家中，只有馬達加斯加以及馬利兩國，在修憲前曾存在軍事強人，分別是

在前者擔任行政首長的維克托・拉馬哈特拉（Victor Ramahatra），以及在後者擔任國家元

首的穆薩・特拉奧雷（Moussa Traoré於 1991 年被民眾抗議和軍事政變推翻）以及阿馬杜

・圖馬尼・杜爾（Amadou Toumani Touré），前兩位首長在兩國民主化後便沒有再擔任政

府要職，杜爾則自軍隊退休後，於 2002 年參與馬利的總統選舉且勝選，並於 2007 年當選

連任，但於 2012 年遭到政變推翻。 

37.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斯里蘭卡在 1978 年憲改時，存在多黨競爭，但是此憲改並未得到除

了執政黨外的其他主要政黨的支持，可說是由當時的執政黨，也就是代表多數族群的統一

國民黨所主導。在本文分析的國家中，斯里蘭卡是唯一比較特殊的例子，除了由單一政黨

主導憲改，而且族群政治的因素在憲改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也是

在 1978 年憲改中，斯里蘭卡的選制從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改為比例代表制，這說明雖

然多數族群主導了修憲，但制度的選擇卻也考量到少數團體的代表權，並非完全為多數族

群的權力所設想與服務。此外，即便把此特例國家排除在本文分析範圍之外，本文的統計

分析結果仍然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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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足以對本研究的因果論述產生根本挑戰的內生性因素。  

表三   半總統制國家憲法的外生性  

國家與群組  
政黨競  

爭情形  
憲政體制的選擇背景與過程  

保加利亞：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0; 

1991）  

共黨時期獨裁者托多爾 ·日夫科夫

（Todor Zhivkov）統治的負面記憶讓參

與制憲的各黨人士不願採用有強權總

統的憲政體制。反對黨民主力量聯盟因

為可望在總統大選中勝選，而支持總統

直選；前身是共黨的保加利亞社會黨，

雖然無法在第一次總統民選中勝選，仍

然支持總統直選，並且推動限縮總統的

法定職權。  

克羅埃西亞
＊＊
：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1; 

1990, 

2000）  

在內戰中，創建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

人民高度支持的前異議份子圖季曼所

偏好的總統議會制被採用，圖季曼集許

多大權於一身。此制主要設計者、憲法

學者 S. Sokol 教授對威瑪的半總統制讚

譽有加。在制憲過程中，雖然最大反對

黨社民黨偏好內閣制，但力量不敵執政

黨，最後只能妥協。在圖季曼逝世後，

克羅埃西亞成為民主國家，並改採總理

總統制。  

法國：  

西歐國家  

多黨競爭  

（1946; 

1962）  

因阿爾及利亞危機，第四共和國總統邀

戴高樂將軍（Général de Gaulle）主政，

國民議會授權戴高樂政府草擬新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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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民複決通過第五共和憲法，新憲的

目的在於矯正第三、四共和時期行政權

過於孱弱，立法權過於強大之弊。戴高

樂於 1962 年經公民複決，將總統選舉

方式改為直接民選，法國第五共和成為

半總統制國家。  

立陶宛：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1; 

1992）  

立陶宛勞動民主黨等左派與中間派政

黨支持內閣制，立陶宛改革運動等右派

政黨支持總統制，這兩種憲政體制分別

在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被採用，不過

當時並非民主體制，所以是在威權體制

下所運作。1992 年 5 月右派政黨推動偏

向總統制的公投未過，最終促成各黨的

妥協，採用總理總統制的體制。  

馬其頓：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1; 

1991）  

採用半總統制並非因為國會積極選擇和

偏好雙首長制，而是因應南斯拉夫解體，

以及為了避免權力真空產生亂象，所做

出的選擇。議會於宣布馬其頓獨立後，

選出基羅・格利戈羅夫（K. Gligorov）

擔任總統，由他帶領國家處理危急狀

況，尋求國際承認，對內建立民主與制

定新憲。因為任務艱困，新憲規定總統

由直選產生。  

馬達加斯加
＊＊
：  

前法屬殖民國家  

一黨體制  

（1993; 

1992, 

半總統制並非精心選擇的結果，而是為

因應政治、經濟、社會危機而憲改的結

果。第一共和時期的政府體制受到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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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第五共和的體制所影響，兼以執政黨獨

大的緣故，總統權力很大；第二共和延

續第一共和的體制，但總統改由直選產

生，成為半總統制；第三共和加強議會

權力，在短暫運作約 4 年後，憲改成為

總統議會制。  

馬利：  

前法屬殖民國家  

多黨競爭  

（1992; 

1992）  

受法國影響採用總理總統制。因負責起

草憲法的委員會（Comité de transition 

pour le salut du peuple）的領導人阿馬杜

・圖馬尼・杜爾（ Amadou Toumani 

Touré）並未參與民主化後首次總統大

選，兼以民主化後的首任總統僅是憲法

起草過程中眾多參與人中的一位，Elgie

（2011b）認為馬利的總理總統制基本

上可視為是外生性因素。  

摩爾多瓦：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4; 

1994）  

1991-92 年討論起草新憲時，人民陣線

偏好內閣制，總統米爾恰·揚·斯涅古爾

（Mircea Ion Snegur）及支持他的議員

偏好總統制。後來人民陣線的席次大

減，在內戰背景下，國會通過總統直選

法案。原本各方決定在 1994 年制定新

憲，因政治人物與各黨皆擔心改革的不

確定性，因此 1991 年以來的總理總統

制被維持下來。  

納米比亞：  

其他後殖民國家  

多黨競爭  

（1990; 

1990）  

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納米比亞人民選

出制憲會議代表，制憲會議依照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S/15827 文件所要求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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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與議會民主原則，以共識決的方

式，制定出半總統制的政府體制。這個

體制也是在執政黨西南非洲人民組織

（偏好強權總統）與反對黨（偏好強權

國會）的不同偏好之間，所達成的妥

協。  

尼日：  

前法屬殖民國家  

一黨體制  

（1993; 

1991）  

深受法國體制影響，於 1993 年以公投

通過採用總理總統制的新憲。這部憲法

是由全國會議，以長達超過 3 個月的時

間開會，在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妥協，

所草擬出來的。在此會議中，希望推翻

威權政體的反對勢力具有關鍵性影

響，而半總統制之所以能得到他們的支

持，是因為這個政府體制有利於政黨聯

盟內部的職位分享。  

祕魯：  

其他後殖民國家  

沒有政黨

存在  

（1995; 

1993）  

1860 年、1920 年和 1933 年憲法便已建

立半總統制，1979 年和 1993 年憲法仍

維持同樣的政府體制。之所以採用半總

統制的原因有兩個：受到法國以及拉丁

美洲國家制度選擇的影響。祕魯自獨立

建國以來，一直受到法國思潮的影響，

兼以受到拉美民主國家採用總統制所

影響，祕魯採用總統議會制，並持續強

化總統權力。  

羅馬尼亞：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0; 

1991）  

受到法國影響而採用半總統制。此體制

先規範於 1990 年 3 月的選舉法以及同

年 5 月所制定的議會程序規則，後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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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憲法的內容。雖然反對勢力分歧，執

政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憑其過半席

次，可主導制憲，賦予總統強權，但考

慮到新憲需要公投通過，先前政權的濫

權令人痛惡，因此執政黨自我限制，設

計出總理總統制。  

俄羅斯：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1; 

1993）  

有強人領袖傳統，領袖提名的總理則為

第二號人物，為半總統制格局。當俄羅斯

面臨蘇聯政經危機，欲追求獨立時，需要

總統領導，而葉爾欽（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在當選後，因享有民意支持，

在與國會武裝衝突後，推動新憲公投成

功。儘管此憲法深受葉爾欽影響，但對

普丁（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主

政的俄羅斯而言，93 年憲法可視為外生

性因素。  

塞內加爾
＊＊
：  

前法屬殖民國家  

多黨競爭  

（1978; 

1991, 

2001）  

瓦德於 2000 年總統大選勝選，結束塞內

加爾社會黨長達 40 年一黨優勢的威權統

治。瓦德勝選後履行競選諾言，推動為

各黨所支持的修憲，削減總統權力，包

括減少總統任期為 5 年、最多 2 任，強

化總理權力，但總理需同時對總統與國

會負責，使政府體制從總統居主導地位

的總理總統制，變成總統議會制。 

斯洛伐克：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3; 

1999）  

1992 年憲法原採用內閣制，但 94-98 年

間，因憲法規範不清，總統與總理的衝

突加劇，兼以 99 年進行 5 輪選舉仍無

法選出新總統，使反對勢力堅定推動憲

改的決心。在反對陣營整合、贏得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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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會大舉後（贏得 62%席次），兌現

競選諾言，推動廣為人民支持的修憲，

總統改由直選產生，權力限縮，成為總

理總統制國家。  

斯里蘭卡：  

其他後殖民國家  

多黨競爭  

（1948; 

1978）  

在統一國民黨於 1977 年國會大選中贏

得 5/6 席次後，黨領袖朱尼厄斯·理察·

賈亞瓦爾德納（J.R. Jayewardene）推動

修憲，改內閣制為總統議會制。過程只

有錫蘭工人代表大會黨共同參與，修憲

幾乎由統一國民黨與賈亞瓦爾德納完

全主導，但對 2000 年後執政的其他政

黨與政治人物而言，1978 年憲法可視為

外生性因素。  

台灣：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89; 

1997）  

1990 年代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

的權力鬥爭，促使前總統李登輝與民進

黨結盟，爭取民意支持，以推動總統直

選與強化總統權力等改革。人民因為早

已習慣強權總統，所以李登輝的改革得

到普遍支持。在歷經 1996 年總統直選

與 1997 年第四次修憲後，台灣成為總

統議會制國家，國、民兩黨各得到一些

想要的制度修改。  

烏克蘭：  

後列寧國家  

多黨競爭  

（1991; 

1996）  

為強化和莫斯科談判的力量，1991 年 7 月

設置總統職位，並在獨立後，成為國家

的領導以及獨立的象徵。烏克蘭並未立

即制定新憲，而是在討論數年後，於 1996

年 6 月，由總統與左翼反對陣營相互妥

協，達成共識，制定總統議會制憲法，

總統擁有相當強權，但受到更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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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左翼人士也爭取到更多社經人權的條

文。 

說明：  半總統制群組參考自吳玉山（2011）。目前採用總理總統制的國

家以灰底標示，有經歷過半總統制次類型轉型的國家以
＊＊
標示。

政黨競爭情形指的是各國在制憲或修憲時，國會的政黨競爭情形，

括弧中的年份依序分別代表各國國會開始出現多黨競爭的年份，

以及各國制憲或修憲的年份，修憲的年份只記錄了有牽涉到半總

統制次類型轉換的修憲年份。  

資料來源：保加利亞：Andreev (2008)；Elgie and Schleiter (2009)；Ganev 

(1999)。克羅埃西亞：Boban (2007)；Kasapović (2008)；Šedo 

(2010)。法國： Elgie (1999)； Siaroff (2003)。立陶宛：

Krupavičius (2008)；Norkus (2013)；Urbanavicius (1999)。

馬其頓： Frison-Roche (2008)。馬達加斯加：Cadoux (2007)；

Conac (2007)。馬利：Elgie (2011a)；Moestrup (2006)。摩爾

多瓦：Roper (2008)。納米比亞：Moestrup (2011)。尼日：

Elgie (2011a)； Moestrup (2007)。祕魯：Arceneaux (2016)；  

Mauceri (2000)。羅馬尼亞：Gallagher and Andrievici (2008)；

Verheijen (1999)。俄羅斯：Schleiter and Morgan-Jones (2008)； 

White (1999)。塞內加爾：Creevey, Ngomo, and Vengroff 

(2005)；Elgie (2011a)；Moestrup (2006)。斯洛伐克： Malová 

and Rybář (2008)。斯里蘭卡：Bastian (2003)；Edrisinha (2015)；

Reilly (2001b)。台灣：Wu (2007)；Wu and Tsai (2011)。烏

克蘭：Birch (2008)；Wilson (1999)。  

陸、結論 

儘管許多分歧社會都採用半總統制，但半總統制次類型如何影

響族群衝突，卻未見有任何文獻進行分析，本文以此為探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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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族群安全困境理論以及既有相關研究的論點，推導出半總統制

次類型在不同的府會關係下，對族群衝突程度的不同影響，具有理

論突破和提供政策建言的意義。本文認為，總理總統制在所有時期

裡，因為總統與國會都會相互妥協與監督制衡，讓彼此都具有決策

影響力，因此可以讓族群團體有較大的安全感；總統議會制的效果

則會受到府會關係所影響。總統議會制在一致政府時期裡，府會雙

方還有相互理性監督制衡的可能，但在分立政府時期，則是府會雙

方永不停歇爭奪對行政權最大程度控制的策略勝出，行政權處於浮

動、不穩定的狀態，府會雙方隨時有能力單方面終止對方的行政權

力，因此總統議會制的分立政府時期帶給族群團體的安全感最低，

最不利於族群衝突的緩解。本文以 1985-2003 年期間，採用半總統

制且有族群分歧的民主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符合本文理論

所預期。此外，本文也透過既有文獻，了解各國選擇特定半總統制

次類型的原因，確認半總統制次類型的確是影響族群抗議的外生性

因素，而非受族群抗議影響的內生性因素。  

必須指出的是，本文對於總統議會制效果的看法，和 Elgie 

（2011b）不完全相同，不同之處在於，Elgie 認為總統議會制會帶

來負面的效果，本文則認為未必如此，這個負面效果需有一個重要

前提，也就是府會關係是分立的，如果這個前提條件不存在，則總

統議會制便不會帶來負面的作用。本文雖只處理族群衝突的面向，

但本文的理論可能也可以解釋其他諸如民主穩定與內閣穩定等重要

現象，這部分在既有的量化研究中都未得到適當的分析，因為既有

文獻在統計模型中皆未處理半總統制次類型與府會關係的交互作用，

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此外，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可知，有些既有

文獻將總理總統制等同於內閣制，總統議會制等同於總統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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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必適用於所有研究主題，總統議會制在一致政府時期中，表現

可能和總理總統制相似，同樣有穩定的民主體制和內閣運作，也同

樣能緩解族群衝突，因此不考慮府會關係的影響，而將兩種半總統

制次類型分別等同於總統制與內閣制，恐怕是很有問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也發現，相對於總統在實際憲政運作中所

擁有的組閣權、領導內閣權以及決策權，總統是否擁有憲法所賦予

的獨力罷黜總理權，以及府會關係是否分立，其影響還是最為關鍵，

至於總統擁有的其他面向的實權大小，則只有在總統議會制分立政

府時期中，會影響族群抗議的程度，但在總理總統制或一致政府時

期中，則沒有任何影響。這個研究發現符合一般的傳統看法，也就

是罷黜總理權是總統最重要的行政權，對於內閣穩定與民主存續等

重要現象，具有解釋力，而這個權力正是 Shugart and Carey（1992）

將半總統制分類成總統議會制與總理總統制的判準，由此也證明本

文採用 Shugart and Carey 的分類法，探討半總統制次類型對族群抗

議的影響，是合適的。另外，透過分析總統在其他面向的實權大小

與總統議會制分立政府時期的交互作用，也確認了總統實際權力大

對於緩解族群衝突的負面影響，唯有在總統議會制的分立政府時期

才會成立，這也說明了，若欲估計總統權力的效果，必須處理與探

討總統權力大小、半總統制次類型與府會關係的交互作用，否則都

可能得到偏差與不正確的估計結果。  

本文也發現，在控制總統議會一致與總統議會分立，以及這兩

個變項與內閣成員和聯合內閣的交互作用後，包括共治、分立行政

權、聯合內閣，以及族群團體為內閣成員等權力分享的制度，在所

有的半總統制次類型國家中，不分任何時期，全都對族群抗議的強

度不產生任何影響，只有半總統制次類型與府會關係的交互作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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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抗議的強度具有關鍵影響，而且此影響大致上不受族群團體的

代表是否進入內閣，以及政府是否由多黨聯合組成的因素所影響。

這些發現相當程度挑戰權力分享制度的作用，因為傳統認為有利於

緩解族群衝突的制度設計，包括讓總統與國會各黨共享行政權、由

多黨合組聯合內閣，以及讓族群團體的代表擔任閣員，在本研究都

被證實無益於族群抗議的緩解。不過，必須強調的是，根據本文的

理論，相對於總理總統制的所有時期以及總統議會制的一致政府時

期，總統議會制的分立政府時期比較沒有實質權力分享的可能，因

為後者的總統與國會傾向於永不停歇的爭奪行政權，因而不利於族

群抗議的緩解，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文又肯定了權力分享制度的作

用。其實既有文獻對於促進權力分享的眾多制度是否有利於族群衝

突的緩解，也未有定論，例如，聯邦制是有利於族群和諧亦或惡化

族群衝突，既有文獻目前仍然莫衷一是，此外，有些晚近的研究也

指出權力分享制度的作用會受到時間面向（也就是族群抗議發生後

的短期內和長期而言，所需的權力分享制度是不同的）所影響

（Graham et al., 2017），因此未來值得繼續探究各種不同類型的權

力分享制度，在半總統制國家如何影響族群衝突，以及時間面向對

其作用的影響。  

就政策建言方面，根據本文分析結果可知，如果可能，族群分

歧國家應該極力避免採用總統議會制，然而，如果修憲門檻過高，

不易實現，則可考慮修改選舉時程為同時選舉或蜜月期選舉，以提

高一致政府的發生機率，因為總統議會制在一致政府時期的表現，

接近於總理總統制的表現，較有利於族群衝突的緩解。雖然總統議

會制的一致政府和分立政府時期的效果差異，並未得到本文分析結

果的證實，但這可能和本文的樣本數仍然太小有關，而且兩者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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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差異方向是對的，也離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當接近，兼以府會關

係對於政治穩定與民主穩定的影響已得到許多半總統制文獻所確認，

所以此變數對於族群衝突極可能也有影響。  

最後，本研究雖然證實了半總統制次類型對於族群抗議的影響，

但是樣本數僅約 300 個，數量上仍然十分有限，還待未來累積更多

資料，才能進行更多更細緻的相關研究。例如，在本文的分析個案

中，僅有 3 個總統議會制國家經歷過府會關係的改變，而且其族群

團體抗議的強度也有符合本文理論所預期的改變方向，但此 3 國在

同時期內，也經歷了諸如經濟發展與民主穩定等其他條件的轉變，

因此難以證實本文的因果機制的確成立，還待未來出現更合適的個

案，才有可能以深入的個案研究，確實證明變數間的因果關係，以

彌補量化研究途徑在證明因果關係上的先天劣勢。又如，暴力的族

群衝突向來在數量上比非暴力的族群抗議少，未來若累積更多這方

面的個案，也能探討半總統制次類型對於暴力衝突強度的影響，是

否和它對族群抗議強度的影響相似。此外，族群問題恐怕在 21 世紀

後，因為移民、難民以及因氣候變遷所導致資源不足的挑戰，而變

得更為嚴重，若能掌握到更多資料，相信能有助於相關的量化與質

化研究的進行，例如進一步檢定半總統制次類型以及不同政府體制

的效果是否隨著不同的時代條件而發生變化。上述問題都是十分重

要且具有理論和政策意涵的研究課題，值得未來持續建構資料、進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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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emi-presidentialism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in many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studies exploring 

how the subtype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ffect ethnic confli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subtype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through the incentive mechanisms they provide, affect ethnic 

protest under different president-parliament relations. Through a 

large-N study on all the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for the 

period 1985 to 2003, which have suffered from ethnic division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compared to 

premier-presidential systems during both periods of unified and 

divided governments, and to president-parliamentary systems 

during periods of unified governments, president-parliamentary 

systems during periods of divided governments lead to more 

intense ethnic protest.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case studies to 

address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of the effects of the subtype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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